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與
立
法
的
效
益
檢
討

本
J
J
i絡
(

總

論

自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以
後
，
全
球
各
國
真
不
重
臨
推
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因
應
國
情

與
社
會
需
要
，
建
立
各
種
不
同
的
隔
利
制
度
。
但
社
會
福
利
的
範
圍
廣
泛
，
若
百
端
待
舉

而
漫
無
重
點
，
則
政
府
財
政
上
支
出
的
負
擔
誰
知
室
。
而
不
少
國
家
增
進
社
會
福
利
|
犬
都

任
意
創
制
，
並
不
依
擴
理
論
，
訂
足
有
關
社
會
性
的
立
法
常
欠
完
善
，
致
產
生
的
制
度
頗

多
缺
矢
，
或
是
各
種
制
度
孤
立
，
未
能
相
五
協
調
配
合
，
形
成
矛
盾
低
觸
重
復
，
導
致
浪

費
。
於
是
最
近
十
餘
年
來
，
關
於
增
進
社
會
福
利
究
對
人
類
有
何
利
弊
得
失
問
題
，
引
起

各
芳
不
斷
議
論
，
同
時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理
論
研
究
，
遂
亦
開
始
受
人
注
意
。
社
會
學
家

因
之
對
早
期
涂
爾
幹
民
(
開
﹒
口R
W
H
H巴
5
)
等
所
倡
的
結
構
功
能
學
說
，
頓
起
大
加
強

調
，
對
於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如
何
發
揮
功
能
，
進
行
分
析
挽
討
。
經
濟
學
家
對
車
時
皮
古
氏

(
k
p﹒的
﹒E
m
o口
)
等
所
倡
福
利
經
濟
的
價
值
，
亦
予
重
行
肯
定
，
對
於
政
府
編
製
福
利

頭
算
制
度
，
尋
求
積
故
發
揮
功
能
，
主
張
效
益
。
而
在
研
究
理
論
的
過
程
中
，
為
期
追
求

真
理
，
導
發
正
負
兩
派
說
法
的
勃
興
。
適
因
多
年
來
各
國
所
奠
定
的
制
度
，
很
多
缺
乏
理

論
基
礎
而
有
其
缺
矢
，
而
且
社
會
結
樟
瞬
息
變
動
，
往
往
影
響
原
有
制
度
昨
是
今
非
、
弊

端
百
出
，
在
在
胎
反
對
福
利
論
者
以
口
實
。
最
顯
著
的
是
由
於
近
年
世
界
性
的
經
濟
一
小
景

氣
，
使
各
國
故
府
收
支
脊
拙
，
經
濟
學
人
力
謀
對
策
不
足
應
付
，
乃
歸
咎
於
社
會
福
利
的

增
進
，
予
政
府
財
政
之
拖
累
。
若
輩
漠
視
及
不
解
制
度
上
有
所
未
週
'
反
而
誤
會
社
會
福

利
足
以
招
致
人
類
好
逸
惡
勞
及
侵
害
勞
動
力
，
根
本
不
明
瞭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原
來
旨
在
提

高
勞
動
力
，
所
有
一
切
的
福
利
設
施
，
主
要
著
眼
點
知
不
與
強
化
或
快
復
勞
動
力
有
關
。

誠
如
德
國
費
休
民
(
自
由
的
需
品
所
編
「
國
家
政
治
辭
彙
」
中
，
述
及
「
社
會
(
摘
利
)

故
策
費
為
人
類
努
力
與
行
動
措
施
的
整
合
，
旨
在
調
整
所
得
之
分
配
與
平
衡
經
濟
社
會
生

活
之
負
擋
，
因
之
需
要
顧
及
多
種
複
雜
關
保
，
包
括
與
生
產
有
闊
的
國
民
健
康
與
勞
動
能

力
問
題
、
影
響
所
得
收
入
的
勞
動
給
付
問
題
、
職
業
技
能
位
置
與
生
活
程
度
保
障
問
題
等

等
，
概
噁
政
策
上
所
應
考
慮
力
求
改
革
目
的
目
標
。
」
足
徵
時
下
國
內
若
干
人
士
引
進
外
國

曲
解
社
會
福
利
影
響
經
濟
發
展
之
說
，
借
以
偏
概
全
之
見
。
因
為
試
以
近
世
各
國
提
高
社

會
福
利
的
法
制
健
全
，
促
進
經
濟
成
長
的
數
字
實
置
，
歪
曲
的
論
點
已
不
故
自
破
。
本
文

接
應
用
當
前
先
進
福
利
國
家
撞
得
的
經
濟
成
就
，
檢
討
不
正
確
錯
覺
質
生
的
癥
結
，
並
對

本
國
現
行
有
關
社
會
福
利
法
制
芳
面
的
效
矣
，
予
以
理
論
上
的
分
析
，
及
提
出
過
點
改
進

缺
失
的
淺
見
。

我
國
經
濟
與
社
會
建
設
並
不
平
衡

首
先
，
在
列
舉
先
進
福
利
國
家
安
例
確
誰
之
前
，
需
要
提
及
我
國
年
來
政
府
推
行
國

家
現
代
化
建
設
的
基
本
決
策
，
自
大
陸
撤
退
來
蓋
以
後
，
執
故
黨
的
政
綱
上
已
確
定
經
濟

建
設
必
讀
與
社
會
建
設
平
街
推
進
，
以
貫
織
實
現
民
生
主
義
的
目
標
。
因
之
在
中
國
國
民

黨
九
全
大
會
與
十
全
大
會
中
，
先
後
制
頒
了
「
現
階
段
民
生
主
義
社
會
政
策
」
具
「
現
階

段
社
會
建
設
綱
領
」
兩
次
故
策
性
宜
一
示
。
後
者
草
案
初
稿
鑄
筆
者
當
年
服
務
黨
中
央
時
奉

命
模
具
l

深
感
社
會
建
設
與
經
濟
建
設
應
雙
管
齊
下
，
同
時
乘
顧
重
視
，
俾
能
奠
造
安
和

樂
利
的
社
會
。
而
國
家
建
設
本
乎
三
民
主
義
的
理
論
原
則
，
須
將
我
國
建
設
成
文
化
國
家

、
法
治
國
家
及
福
利
國
家
，
務
求
三
者
並
舉
，
則
三
民
主
義
的
實
現
可
以
畢
其
功
於
一
役

。
同
時
更
背
定
社
會
建
設
所
涵
蘊
的
領
域
很
庚
，
攸
關
社
會
倫
理3
。
旦
旦
開
岳
戶
口
的
)
之

奠
定
、
社
會
道
德

(
ω。
巴
巴
皂
白
巴
拉

M
1
)之
弘
揚
、
社
會
公
平

S
O
O
F
-
T即
已
2

)
之
樹
立
、
社
會
放
序

(
ω
o旦
旦
。
注
目
)
之
維
護
、
社
會
福
利

S
o
旦
旦
司
已
計

2

)
之
增
進
、
社
會
安
全

(
ω
o
巳
巳

ω
仰
。
口
已4
)

之
保
障
、
社
會
文
化

(
ω
。
巳
己

的
已
卅
日

0
)
之
間
拓
，
及
社
會
發
展

3
0
己
已

O
S

丘
。
旬g
g
d

之
促
進
，
在
在
有

賴
乎
週
全
的
社
會
政
策
與
社
會
立
法
，
予
以
設
計
規
割
，
確
立
制
度
。
但
筆
者
學
識
未
足

，
當
時
對
如
何
建
設
民
主
法
治
的
兵
體
要
髓
，
在
草
擬
綱
領
時
對
民
權
主
義
的
社
會
建
設

部
門
內
容
，
語
焉
末
詳
，
原
來
指
望
在
集
會
審
議
時
待
譜
法
學
先
進
們
補
充
，
執
意
事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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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注
，
竟
彼
此
一
章
節
列
舉
項
目
較
少
。
總
之
此
類
政
策
性
的
制
定
，
關
係
廳
史
的
演
進

，
得
失
相
當
重
大
。
而
更
借
遺
憾
者
，
厥
嚼
其
後
經
濟
建
設
飛
躍
發
展
，
常
見
經
濟
學
人

劍
及
履
及
，
隨
時
研
議
遭
遇
問
題
或
克
服
困
難
的
對
策
，
促
成
國
家
的
迅
連
工
業
化
，
產

生
經
濟
繁
榮
進
步
贏
符
舉
世
提
譽
的
脊
跡
。
在
工
業
社
會
所
發
生
的
都
市
化
等
諸
般
流
弊

時
，
所
恰
邦
罕
見
社
會
學
人
迎
頭
設
法
提
出
對
策
予
以
解
決
。
有
關
社
會
性
立
法
興
建
立

制
度
的
速
皮
與
效
率
，
亦
難
望
經
濟
性
法
制
工
作
的
向
背
。
間
有
司
會
需
此
於
年
來
擺
出

若
干
法
案
被
擱
置
稽
娃
，
顯
然
兩
種
建
設
並
未
被
平
衡
推
進
，
殊
感
美
中
京
足
。
又
未
A

前
報
載
，
居
然
尚
有
人
對
政
府
創
制
法
案
表
異
議
，
寬
指
鳳
毛
麟
角
的
法
規
如
牛
毛
，
且

揚
言
徒
法
不
足
以
自
行
，
木
瞭
解
立
法
制
度
的
木
週
全
，
才
易
於
社
會
行
嗎
失
去
規
範
結

盟
，
甚
至
導
致
蹈
笙
鑽
隙
竊
法
舞
弊
，
幸
經
內
政
部
長
公
開
說
明
壯
牛
多
毛
、
病
牛
少
毛

而
亮
爾
息
止
。
並
在
閻
民
大
會
憲
政
研
討
會
提
出
當
前
內
政
重
要
措
施
時
明
智
的
指
出
•• 

目
前
施
行
有
殼
的
法
律
，
已
無
法
因
應
當
前
社
會
經
濟
發
展
的
需
要
，
若
由
法
律
內
容
觀

之
，
不
但
內
容
陳
莓
，
且
難
以
有
效
處
理
工
商
業
社
會
所
產
生
的
新
問
題
等
語
。
我
們
認

需
欲
扭
轉
前
述
偏
差
觀
念
，
倒
身
於
社
會
建
設
的
人
民
實
責
無
旁
貸
，
故
遇
來
政
府
已
在

政
策
上
於
一
轉
注
全
力
培
育
發
展
科
技
人
才
的
同
時
，
也
已
提
到
人
文
科
學
的
重
要
，
社
會

科
學
自
亦
包
含
在
內
，
竊
以
今
後
科
學
研
究
的
取
向
，
宜
符
合
國
家
社
會
的
需
要
，
此
時

間
家
建
設
人
才
應
以
社
會
建
設
的
迎
頭
趕
上
，
需
當
務
之
急
。
至
於
增
進
社
會
福
利
，
我

問
目
前
尚
值
發
朝
奠
基
與
開
始
萌
芽
之
際
，
不
及
先
進
福
利
國
家
還
甚
，
則
不
容
撫
拾
國

外
反
對
派
論
調
，
在
閻
內
妄
加
追
染
，
延
按
本
國
社
會
福
刺
的
開
展
。
我
們
所
期
待
的
是

學
進
本
國
創
建
或
評
錯
社
會
福
利
性
法
制
，
悉
須
本
詩
正
確
理
論
的
基
蟬
，
盡
力
改
進
所

有
的
缺
失
，
庶
過
使
經
濟
與
社
會
的
建
設
，
從
此
得
以
平
衡
發
展
。

社
會
福
利
絕
未
影
響
經
濟
成
長

所
有
各
種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產
生
，
不
論
中
外
，
都
是
基
於
人
道
主
義
的
贊
揚
，
順

應
社
會
的
需
要
。
許
多
政
府
推
行
仁
政
?
目
的
是
在
改
造
社
會
達
到
公
道
協
和
的
理
想
揖

界
，
如
我
國
歷
代
有
關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木
少
，
都
很
傑
出
，
胡
同
親
民
立
國
的
大
迪
、
修

齊
治
平
的
經
梢
，
外
國
亦
然
。
然
而
罕
有
出
以
科
學
的
理
論
依
攘
，
向
末
考
量
其
實
際
功

能
，
因
之
每
一
制
度
的
制
定
，
往
往
思
慮
央
周
，
遷
就
權
宜
，
顧
此
失
彼
，
瑕
疵
不
免
，

以
致
發
生
漏
洞
流
弊
，
或
形
成
財
物
浪
費
，
或
引
起
執
行
困
擾
，
予
人
詬
病
。
當
代
推
行

社
會
福
利
相
當
積
極
而
制
度
輒
多
不
當
，
常
招
致
反
對
抨
擊
者
，
首
推
美
國
。
其
每
年
應

付
社
會
福
刺
行
改
所
支
出
的
經
費
錢
乎
高
達
三
干
億
美
元
，
在
六
年
前
超
過
五
角
大
廈
的

國
防
預
算
，
開
支
項
目
驅
雜
，
所
以
當
年
民
主
黨
總
統
使
選
人
要
高
丈
民
會
抨
擊
前
任
的

社
會
福
刺
計
劃
一
團
糟
，
主
張
大
肆
削
減
，
現
在
雷
根
總
統
亦
以
改
善
制
度
芳
式
儘
量
予

以
緊
縮
。
美
國
社
會
福
刺
的
一
團
糟
，
癥
結
郎
在
以
往
接
訂
制
度
的
出
發
點
，
木
依
科
學

的
理
論
研
究
，
及
不
顧
各
種
制
度
的
關
聯
性
與
整
合
性
，
在
實
行
時
增
加
困
擾
，
絕
非
咎

在
社
會
福
利
的
有
弊
無
利
。
例
如
早
在
甘
迺
迪
競
選
總
統
時
代
，
彼
峙
的
牟
取
女
性
票
、
頭
而

增
加
家
庭
離
婚
婦
女
生
活
補
助
。
但
設
計
不
週
，
而
發
生
自
主
離
婚
晚
上
恢
復
同
居
的
流

弊
，
浪
費
很
多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，
弧
起
多
少
放
多
黎
各
人
坐
以
待
斃
。
故
尼
克
森
時
代

推
行
「
夜
間
貧
戶
調
查
E
S

口
斗
。
1
E
Z

前
H
H
Z」
，
以
委
補
救
。
顯
此
只
憑
一
時

起
意
遷
就
私
見
而
成
立
的
制
度
案
例
，
不
勝
枚
舉
，
概
屬
缺
乏
理
論
研
究
基
蟬
，
即
在
我

國
亦
屢
見
木
鮮
。
國
家
社
會
保
防
體
制•• 

逅
仍
樟
成
多
元
系
統
，
形
成
聯
枝
浪
費
，
又
如

勞
保
公
保
，
以
往
有
職
業
變
更
不
予
計
委
與
准
許
中
途
退
保
去
竟
將
強
制
敢
鑄
任
意
等
措

施
，
京
獨
有
損
投
保
人
樺
益
，
且
違
反
社
會
保
臉
按
理
，
幸
經
料
正
改
進
，
但
顯
示
原
訂

法
制
的
注
意
，
無
殊
商
業
保
險
，
卸
根
本
背
離
了
社
會
保
險
的
理
論
基
峰
，
俏
以
此
因
循

日
久
，
則
積
重
難
返
，
足
可
影
響
我
國
建
立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目
標
，
將
難
以
完
全
貫
徹

，
這
些
都
屬
實
例
。
其
實
本
國
各
種
制
度
上
發
生
瑕
疵
，
並
非
僅
此
數
例
，
往
往
說
明
社

會
福
利
本
身
原
有
百
刺
而
無
一
弊
，
諸
待
加
強
與
擴
充
。
只
是
過
去
所
訂
法
制
容
有
不
健

全
，
未
予
適
時
修
訂
補
充
，
才
會
引
起
各
種
不
合
理
及
執
行
時
困
擾
。
若
制
度
完
善
，
必

然
面
面
顧
到
，
設
想
週
全
，
甚
至
必
然
怯
除
浪
費
。
本
文
章
點
旨
在
間
禪
法
制
戚
否
得
矢

，
關
保
社
會
福
利
予
人
的
觀
感
匪
輕
，
期
能
匡
正
一
般
曲
解
社
會
福
利
價
值
觀
念
的
偏
差

，
故
此
處
對
其
他
案
例
缺
失
，
不
需
多
加
評
述
。

其
次
，
關
於
社
會
福
利
是
否
確
如
週
來
閻
內
某
些
人
士
誤
會
其
影
響
經
濟
成
長
問
題

，
由
於
社
會
福
利
給
付
的
支
出
，
原
來
旨
在
有
利
於
勞
動
生
產
，
同
時
因
其
更
具
有
促
成

財
富
軍
分
配
，
增
加
購
買
力
與
擴
展
市
揚
棧
能
等
經
濟
上
多
種
功
能
，
自
己
毋
頭
詳
噶
辯

解
，
郎
堪
背
吏
。
對
祇
列
舉
現
在
增
進
社
會
福
利
最
需
積
極
的
麓
個
國
家
，
將
其
社
會
福

利
經
費
所
占
G
N
P

的
故
祺
愉
悅
該
國
經
濟
成
長
率
，
加
以
比
較
如
下
去
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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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上
去
足
徵
提
高
社
會
一
脂
利
經
費
支
出
所
占
G
N
P

的
比
卒
，
該
國
平
均
G
N
P

成

長
帶
必
然
增
加
，
其
實
質
經
濟
成
長
率
隨
之
提
高
，
過
成
正
比
，
毫
無
增
進
社
會
福
利
將

會
影
響
經
濟
發
展
的
事
實
。
否
則
其
所
訂
制
度
有
問
題
，
故
我
人
關
心
的
焦
點
，
應
為
制

度
或
立
法
必
須
減
少
錯
矢
，
若
不
免
有
其
錯
矢
，
則
頸
隨
時
修
正
。
至
於
欲
求
法
制
避
免

缺
失
，
神
期
有
利
於
經
濟
成
長
，
關
健
在
於
訂
定
法
制
，
須
依
撮
科
學
的
理
論
，
並
著
眼

於
經
濟
與
社
會
的
平
衡
發
展
。
尤
其
重
要
者
是
國
家
必
讀
培
育
專
門
鑽
研
社
會
福
利
的
理

論
人
才
，
對
於
原
有
法
制
利
弊
得
失
和
能
否
收
種
真
正
效
益
，
從
事
深
入
的
分
析
及
坦
誠

的
檢
討
，
並
讀
隨
同
社
會
結
構
的
變
動
，
不
失
攪
宜
，
對
法
制
的
不
足
予
以
增
訂
補
充
，

一
方
面
透
過
立
法
制
度
、
刷
新
觀
念
作
法
，
揖
塞
漏
洞
綽
隙
，
防
拷
財
務
浪
費
。
一
方
面

加
怯
執
行
時
悉
有
法
制
依
擴
而
提
高
效
率
，
俾
期
樹
立
社
會
的
法
治
。

四

現
行
福
利
制
度
未
盡
發
揮
效
益

評
鈕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與
立
法
的
得
失
，
以
往
常
以
其
積
效
的
多
寡
駕
標
準
。
績
效
無

非
鳴
浩
成
有
眼
皮
的
計
刮
目
標
程
度
，
一
般
受
制
於
經
費
。
故
政
府
多
少
年
來
施
行
→
種

績
效
預
算
制
度
，
控
制
追
求
達
成
目
標
應
有
一
定
眼
度
，
卻
不
計
實
站
此
一
制
度
的
教
益

，
如
是
則
象
故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若
存
有
缺
點
，
帥
不
能
發
揮
其
功
能
。
因
之
近
址
西
歐
積

極
重
視
社
會
福
利
關
家
，
乃
推
行
三
種
功
能
預
算
制
度
(
咐
，
口
口
丘
吉
口
已
切
口
(
凹
的

Z
E
M
H

ω
河
m
g
2
)

，
意
指
確
定
經
投
預
算
，
須
以
貫
徹
此
一
福
利
制
度
確
能
完
成
路
俯
的
功
能

'
嗎
此
而
要
求
立
法
建
制
盡
量
週
全
，
減
少
缺
失
，
使
其
名
實
相
符
，
不
致
流
於
形
式
。

我
們
分
析
本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法
制
，
因
其
所
涉
範
圍
廣
泛
，
大
體
上
可
分
噶
建
立
社

會
安
全
制
度
及
一
股
性
社
會
福
利
兩
大
類
，
前
者
以
保
障
經
濟
生
活
的
安
全
為
主
，
屬
於

生
活
的
低
眠
，
政
府
必
須
盡
其
全
力
辦
理
。
至
於
後
者
則
包
含
物
質
與
精
神
兩
個
層
面
，

有
建
設
性
、
防
範
性
、
敬
有
性
、
服
誰
性
、
技
術
性
、
組
織
性
各
種
不
同
福
利
之
分
，
通

常
政
府
量
力
辦
理
，
且
需
要
民
間
的
社
會
力
量
參
與
。

在
第
一
類
攸
關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中
，
本
國
的
法
制
雖
稱
尚
屬
完
備
，
現
有
多
種
芳
式

的
社
會
保
餓
、
社
會
救
助
興
兢
業
輔
導
，
構
成
人
助
與
自
助
的
維
持
經
濟
收
入
，
以
保
障

生
活
安
全
。
可
是
論
其
教
益
，
距
離
實
際
目
標
，
俏
相
差
很
遠
。
如
勞
保
的
對
象
已
超
出

勞
工
以
外
，
但
仍
稱
勞
工
保
臉
已
屬
不
當
，
俏
子
正
名
常
社
會
保
臉
，
則
可
克
服
不
少
酒

義
上
的
誤
解
，
有
利
於
讀
大
對
象
範
圈
。
叉
現
行
勞
保
且
可
缺
點
頗
多
，
舉
其
塔
塔
大
者
，

一
噁
保費
與
給
付
的
財
務
制
度
因
綜
合
性
收
丈
不
依
危
股
分
類
區
別
而
難
免
混
淆
。
二
為

生
育
保
臉
給
付
辦
法
與
國
家
人
口
政
策
的
家
庭
計
畫
相
矛
盾
。
一
二
為
疾
病
保
臉
缺
乏
良
好

的
醫
療
給
付
與
醫
師
醫
藥
等
管
起
辦
法
，
始
終
流
弊
叢
生
，
特
別
講
投
保
數
十
年
後
一
至

老
年
剝
奪
醫
療
給
付
權
利
。
四
為
養
老
未
採
年
金
制
，
五
常
輕
易
變
更
公
法
強
制
，
動
措

財
務
基
雄
，
尤
川
的
企
保
竟
規
定
老
年
痕
病
保
險
採
用
任
意
造
成
虧
損
。
六
喝
拉
保
年
資
不

能
在
轉
啟
保
股
後
、
永A
併
計
」
屁
眼
期
垃
促
，
均
鑄
使
害
法
益
。
七
為
等
議
審
理
常
不
依
社

會
保
臉
法
理
。
八
位m
A才
持
責
任
基
金
為
贏
利
，
阻
揖
體
制
的
改
蘇
興
亭
。
九
為
對
投
保
人

不
發
詮
件
或
安
全
號
碼
，
聽
任
投
保
單
位
居
間
虛
報
及
衍
生
弊
端
。
十
講
軍
公
勞
保
各
分

珍
域
，
徒
增
行
政
開
玄
，
去
使
轉
業
者
醫
療
給
付
重
艇
，
喝
多
軌
的
浪
費
。
至
於
社
會
放

助
，
新
頒
法
規
中
缺
乏
教
育
救
助
，
使
現
行
獎
助
清
囂
的
助
學
金
貸
學
金
等
失
去
立
法
依

擻
，
缺
乏
強
制
性
勞
動
救
助
，
跆
遊
手
好
閑
不
一
學
生
產
之
徒
在
社
會
上
噶
非
作
惡
。
俏
有

就
業
輔
導
體
系
則
纖
關
林
立
，
無
一
單
位
掌
握
管
理
就
業
市
揚
流
動
，
不
能
控
制
交
換
運

用
全
面
職
業
棧
食
，
因
之
無
法
配
合
實
施
失
業
保
臉
與
失
業
救
助
，
叉
中
央
職
業
訓
練
局

的
名
實
不
符
。
諸
如
此
類
法
制
上
的
缺
失
，
真
不
直
接
間
接
影
響
社
會
安
全
福
利
制
度
的

教
益
。

一的一

第
二
類
一
般
社
會
福
利
的
現
行
法
規
中
，
首
推
兒
童
福
利
法
，
重
大
缺
失
如
次
•• 

一

為
見
宜
之
飼
養
，
未
予
規
定
飼
養
人
應
備
條
件
，
對
飼
養
手
續
的
許
可
與
登
記
未
責
成
見



畫
一
瞄
刺
謊
話
主
管
機
關
承
辦
法
予
桐
集
調
查
處
理
與
考
查
，
致
發
生
不
久
前
盜
寅
嬰
孩
出

國
事
件
。
二
需
缺
乏
童
工
之
保
護
，
不
得
擔
任
超
過
體
力
的
工
作
、
不
得
漠
視
其
營
養
保

健
、
與
一
小
得
曠
廢
其
教
育
，
尤
以
勞
動
法
不
完
備
及
勞
動
基
準
法
追
未
頒
行
的
我
國
最
為

重
要
。
一
二
常
見
賞
之
監
龍
，
對
積
極
性
如
柯
行
使
監
護
權
及
監
護
人
責
任
均
無
規
定
，
致

我
國
常
有
木
當
監
護
事
件
發
生
，
而
未
聞
事
前
防
範
與
事
後
矯
正
。
吹
鶯
老
人
福
利
法
，

一
對
引
起
困
惑
與
問
題
滋
生
的
退
休
年
齡
未
予
統
一
規
定
。
三
對
如
何
贊
揚
敬
老
美
德
及

如
何
提
供
老
人
服
務
，
均
乏
明
確
具
體
的
規
定
。
三
鑄
除
救
助
貧
困
老
人
外
的
一
般
老
人

，
如
何
安
定
其
生
活
，
如
改
善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及
加
強
防
護
保
值
均
不
提
及
。
四
為
硬
性

規
定
公
私
交
通
工
具
康
樂
設
施
均
予
A
T價
而
一
小
加
眼
制
，
並
無
彈
性
與
未
顧
民
間
商
艱
，

已
別
種
各
地
困
擾
。
(
其
他
詳
見
拙
著
「
社
會
政
策
與
社
會
立
法
中
」
我
國
現
行
老
人
幅

刺
法
檢
討
一
節
)
。
再
次
鴉
聽
障
福
利
法
，
規
史
保
障
磁
障
者
就
業
的
辦
法
並
不
積
極
，

顯
有
缺
矢
，
希
望
另
有
「
聽
障
者
職
業
保
障
法」
「
職
業
重
連
促
進
法
」
「
殘
障
者
職
業

技
能
訓
練
法
」
「
特
殊
教
育
法
」
等
繼
續
補
充
。

本
國
現
行
有
關
社
會
福
利
的
法
規
制
度
，
份
有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與
各
種
社
會
團

體
法
令
等
，
概
因
制
訂
當
時
，
社
會
情
勢
與
目
前
有
異
。
亦
應
配
合
時
代
需
要

，
予
以
修

訂
。

五

敷
陳
幾
點
改
進
管
見

多
年
以
來
，
社
會
福
利
因
法
制
的
產
生
，
常
係
針
對
當
時
的
社
會
需
要
，
而
立
法
的

原
意
受
負
責
財
政
當
局
的
過
多
顧
慮
，
韌
認
其
服
是
增
加
政
府
的
負
擔
，
因
講
一
般
社
會

福
刺
可
多
可
少
，
政
府
不
妨
量
力
辦
理
，
所
以
立
法
輒
連
眼
制
。
此
種
偏
見
，
實
據
漢
瘋

了
經
濟
行
鳴
活
動
祇
是
社
會
行
嗎
活
動
中
的
一
部
份
。
不
知
社
會
因
素
之
能
影
響
財
政
經

阱
，
猶
之
往
時
裴
本
家
蔑
顧
勞
工
地
位
，
木
知
雙
芳
實
需
互
噁
倚
頓，
彼
此
不
可
缺
一
，

更
不
能
對
立
。
幸
近
年
來
勞
資
祇
代
表
兩
個
社
會
階
層
而
並
非
單
純
經
濟
性
的
兩
個
階
敵

，
ι活
生
了
新
的
社
會
福
刺
制
度
(
如
西
德
日
本
的
積
蓄
置
產
制
度
等
)
促
成
協
調
合
作
，

使
無
產
者
勞
芳
自
然
轉
變
情
有
產
者
。
而
且
大
家
業
已
明
瞭
社
會
福
利
能
促
進
經
濟
成
長

。
所
以
經
濟
社
會
的
發
展
，
必
讀
力
求
其
平
銜
。
再
則
社
會
福
利
法
制
的
成
立
，
要
求
依

蟻
科
學
理
論
，
致
力
於
其
效
益
分
析
，
主
要
目
的
木
應
過
於
還
就
財
政
的
眼
制

，
而
要
設

計
如
何
儘
可
能
喪
破
困
境
，
發
掘
以
社
會
福
利
有
利
於
經
濟
發
展
的
樹
能
，
及
創
造
不
敢

引
起
浪
費
流
弊
的
途
倍
。
例
如
結
合
與
運
用
民
間
龐
大
資
暉
，
協
助
興
辦
社
會
福
利
的
課

題
，
便
是
當
前
新
社
會
(
福
利
)
政
策
的
一
種
。

上
述
的
新
觀
念
，
必
頭
普
遍
贏
梅
國
人
的
共
識
，
然
後
乃
可
轉
替
時
下
我
國
有
關
應

否
增
進
社
會
福
利
的
歧
見
。
因
此
筆
者
敷
陳
如
下
的
淺
薄
管
見

•• 

甲
、
關
於
我
國
確
定
社
會
福
利
的
政
策
取
向
方
面
|
|

1
與
其
故
府
全
力
興
辦
一
般
社
會
福
利
，
照
顧
及
財
故
負擔
，
本
如
將
增
進
福
利
重

點
置
於
切
實
辦
好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，
改
進
及
充
實
社
會
保
臉
、
社
會
救
助
興
兢
業
輔
導
，

力
促
各
個
體
系
的
完
整
與
週
全
，
可
能
時
多
芳
策
辦
相
關
平
衡
負
擔
辦
法
(
閃
閃
已
且
已

N
l

M
M付Z
P
丘
切
白
血
。
口

ω
可
泣
。5
)
，
以
確
保
全
體
國
民
的
合
理
經
濟
生
活
與
健
康
生
活
。

2

對
各
種
社
會
福
利
法
規
，
應
建
立
定
期
修
正
制
度
，
因
社
會
結
構
變
遷
急
劇
，
必

頌
詞
和
適
應
，
木
可
故
步
自
封
，
再
循
過
去
長
期
數
十
年
不
加
修
正
補
充
。
如
先
進
國
多

在
中
央
政
府
內
常
設
社
會
立
法
審
議
委
員
會
棧
構
，
每
年
或
二
年
一
次
定
期
修
正
，
堪
值

我
國
取
法
。

3

培
育
社
會
福
利
高
深
研
究
人
才
，
擴
展
社
會
工
作
領
域
，
增
加
大
學
研
修
福
利
蘊

設
課
程
，
及
建
立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專
業
制
度
，
實
已
事
木
宜
遲
，
一
小
宜
單
憑
學
術
界
長
年

呼
籲
倡
導
，
急
待
政
府
拿
出
行
動
促
其
實
現
。
目
前
全
球
落
後
國
家
都
予
重
視
，
而
況
「

革
新
靠
智
慧
，
不
靠
金
錢
!
」
毋
復
因
循
鷗
踏
，
我
們
高
未
可
期
詩
來
日
，
自
甘
落
伍
。

一位一

己
、
關
於
現
階
段
亟
待
改
善
社
會
福
利
法
制
方
面
l
1
l

1
近
年
內
修
正
見
童
福
利
法、
老
人
福
利
法
、
殘
障
福
利
法
、
社
會
救
助
法
、
社
區
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，
及
多
種
有
關
社
會
保
股
法
規
，
不
宜
長
期
次
証
。

2
增
訂
母
子
保
護
法
、
少
年
福
利
法
、
社
會
服
務
法
、
社
會
團
體
法
、
職
業
安
定
法

、
職
業
訓
練
法
、
職
業
重
建
法
(
聽
陣
就
業
促
進
法
)
、
特
殊
教
育
注
、
社
會
工
作
師
法

、
社
區
發
展
法
。

3
新
法
案
的
創
制
，
應
加
強
博
采
周
諮
'
力
求
協
調
整
合
，
必
鎮
成
丈
具
體
，
重
視

教
益
系
統
分
析
，
並
，
在
頒
行
實
施
前
先
干
推
廣
宣
導
，
予
國
民
以
社
會
教
育
。




